政府采购公告

一、项目名称：沙湾市窝巴特渠首引水能力提升工程项目法人全过程检测
二、采购需求：对本项目的施工及质量缺陷期的施工、原材料等质量进行检测。主要包括砂石料、混凝土、水泥、土方回填、砂砾石回填、压实度、管材原材料等的相关检测。
检测范围：参与竞价单位按国家和行业有关规程、规范、技术要求对沙湾市窝巴特渠首引水能力提升工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试验项目进行检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检测项目:进场原材料(管材、水泥、骨料、堆石料、钢筋、外加剂、粉煤灰、止水、土工材料等)、中间产品、混凝土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指标、土工试验，对施工单位上报的各类配合比及与试验有关的各类方案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配合比试验。

检测频次:满足国家和行业有关规程、规范和设计技术要求及现场需求，并满足工程竣工验收相关要求。

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改造中型渠首、附属设施及配套引水工程。引水能力改造后，兼顾引洪灌溉任务，引水能力达到6.85m³/s，总控制灌溉面积8.57万亩。工程概算总投资13750.02万元。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须完全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全部条件：  

1、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及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拥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与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完整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6、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信用要求：

1、供应商不得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查询结果需加盖单位公章。  

2、供应商不得在“信用中国”网站（网址：http://www.creditchina.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结果需加盖单位公章。  

六、业绩要求：参与竞价单位须提供近五年内至少2项类似水利工程（水库、电站、水闸渠首）检测业绩。所提供业绩须真实有效，并附对应检测成果报告。业绩证明需包含合同复印件（含合同封面、服务范围、合同价款、签字盖章页）、合同签署方联系人及有效联系方式（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供应商应响应采购公告的所有要求，若发现虚假业绩，提供资料不全的，将取消其资格。

七、时间要求：项目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所承担质量检测任务的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结束，检测单位将全部成果及报告交委托人验收，最终报告应满足竣工验收报告要求。 

八、项目设置最高限价：377600元（大写：叁拾柒万柒仟陆佰元整），供应商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其投标文件将被视为无效。报价文件须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缺一不可。

九、结算原则。

（一）检测费用。本合同采用固定总价不变方式。受托人为完成合同工作内容所需的人员费、交通费、食宿费、会议费、差旅费、设备、仪器购置及使用费、软硬件引进费、检测费、调研费、办公费、参与质量管理及各阶段验收配合费用、用于检测的工程设施的修建与拆除费以及单位管理费、税金、利润等一切费用均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二）支付方式。试验检测费按照工程实际进度进行支付。工程进度达到50%以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30%;工程进度达到80%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60%;工程通过完工验收合格，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交工程试验报告和全部技术档案合格后，现场清理完毕，检测档案资料交清交齐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100%。(每次付款前受托人先行提供符合委托人财务流程的正式发票材料)

十、其他要求

凡参与竞价单位严禁恶意竞价，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需上传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